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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 188 号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事后审

查中关注如下事项： 

1．你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主要理由为你公司 2015年 6月收购新丝路文旅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丝路文旅”）时形成商誉 19,771.69万元，新丝路文旅 2019

年度亏损 11,431.44 万元，商誉出现减值迹象，但你公司未对收购新

丝路文旅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年报显示，你公司黄山金龙、新

丝路文旅、美高乐、湖南海外、中海文旅项目相关商誉金额合计 4.87

亿元，本期对美高乐、中海文旅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65,806,146.07元。

请你公司说明相关项目商誉减值测算过程、参数选取依据、是否借助

第三方的评估结果，并说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特别

是收购新丝路文旅形成的商誉已出现减值迹象但未计提减值准备的

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2．年报显示，截至 2020年 6月 16日，你公司存在 21,196.61万

元借款本金到期未偿还的情况，其中 14,000.00万元尚未签订相关的

展期协议。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你公司资产总额 5,306,2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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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受限货币资金 354,367.29 万元，其他受限资产总额

1,989,998.81 万元，合计受限资产总额 2,344,366.10 万元，占资产总

额的 44.18%；你公司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分别为

158,454.66万元和 679,082.83万元，合计金额为 837,537.49万元。你

公司发行的“15华联债”在原定回售日（即 2020年 4月 1日）存在

未完整兑付或未申报回售的情况，你公司将回售兑付日由 2020 年 4

月 1日调整至 2020年 9月 30日。请你公司列示有息负债的债务类

型、具体金额、到期日、利率、偿付安排，并结合有息负债到期情况、

可自由支配的货币资金、可变现资产、现金流及重要收支安排、公司

融资渠道及能力等，说明是否具备足够债务偿付能力，是否存在较大

的流动性风险、相关风险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你公司已采

取或拟采取的防范措施。 

3．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19.88 亿元，同比下

降 14.37%，净利润 8.10亿元，同比下降 31.7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13亿元，同比下降 47.04%。你公司房地产、文旅景区等

主营业务销售回款 2020年第一季度均同比下滑，会计师对你公司出

具的审计报告中包含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强调事项段。

请你公司结合目前业务经营情况、行业环境等，说明你公司未来发展

战略和经营规划，拟采取的实质改善经营业绩和持续经营能力的举措。 

4．你公司披露的《关于 2020年度关联方提供借款额度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显示，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拟向你公司提供借款，

本金不超过 10亿元。你公司于 2020年 4月 16日披露控股股东所持

你公司全部股权被司法冻结，占你公司总股本的 61.17%。根据多家

上市公司公告，你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宏达股份、赛轮轮胎等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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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份均处于轮候冻结状态。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存放于新华

联控股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的货币资金

为 203,287,692.94 元，贷款余额为 9,000万元；2019年半年报显示，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你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 45,410.63万元，

贷款余额 62,000万元。请你公司： 

（1）结合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情况等，

说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借款能力和借款意愿。 

（2）说明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是否存

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等其他潜在安排，是否存

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者违规为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提供担保等情形，并分析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事项可能对你公

司控制权稳定性、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及你公司拟采取的防范应对

措施。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说明你公司截至目前在财务公司的存贷款情况、相关资金

使用是否受限，与财务公司资金往来的需履行和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

资金划拨流程，你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5．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 2.97亿元，其中非

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4,930,403.09元，政府补助 278,006,149.86元。请

你公司： 

（1）简述非流动资产处置及获取政府补助的事项背景及最新进

展，是否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及审议程序。 

（2）说明非流动资产处置及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过程及所依据

的会计准则相关条款，并就其是否达到损益确认条件提供相关证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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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3）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对本项目的审计过程及获取的审

计证据、审计结论，并对相关会计处理的合理性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6．年报显示，你公司预付账款期末余额 7.11亿元，请你公司说

明除向前五名预付对象支付 4.12亿元、原因为预付土地款外，其余 3

亿元预付账款的主要预付对象名称、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预

付款金额、支付时间、支付原因、主要内容，预付金额及比例是否合

理、是否具有商业实质。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10.63 亿元，其中往

来款 3.07亿元、关联方款项 1.85亿元、应收暂付款 4,840.23万元、

股权款 1.66 亿元。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款项的交易对手方名称、与你

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上述款项的发生背景、时间、未来结算安排，

是否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否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如

适用）。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会计师事务所对你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原因为管理层未能有效执行与商誉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与商誉

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你公司披露年报时未报备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盖章签字页。请你公司充分说明上述事项对你公司

的影响、后续整改措施和期限，并补充报备含盖章签字页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 

9．年报显示，你公司西宁索菲特大酒店、铜官窑项目、长春奥

特莱斯购物公园、芜湖新华联大白鲸海洋公园、芜湖鸠兹古镇未办妥

产权证书，上述项目账面价值共计 5,003,155,884.44 元。请你公司说

明上述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具体原因、截至目前的进展情况，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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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障碍，上述事项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上述固定资产减

值测试的计算过程、参数选取依据，计提减值准备是否充分谨慎。请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年报显示，公司 2019 年度商品房销售业务的营业收入为

911,540.21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76.03%。商品房销售毛利率达 45.97%，

同比增加 7.91 个百分点。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的具体条件为工

程已经竣工并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签订了销售合同，并履行了合同

规定的义务；取得了销售价款或确信可以取得；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业主办理入住手续或公司发出入住通知之日起满两个月时确认销售

收入。请你公司： 

（1）结合房屋销售合同及协议、实际交付状态及验收证明等，

说明 2019年房产销售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你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和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客户未签收或未完成银行按揭审批而

确认收入的情形，是否存在期后退款情形。 

（2）结合报告期内主要结转收入项目情况、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毛利率情况等，说明你公司地产业务毛利率所处的水平、与可比公

司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说明对公司收入确认执行

的审计程序、抽取的样本比例等，是否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

明公司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准确性。 

11．年报显示，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 228.03 亿元，存货跌价准

备 1,491.70万元，账面价值 2,278,823.26万元；你公司开发成本、开

发产品、出租开发产品合计账面余额为 223.54 亿元，占存货账面余

额的 98.03%，未对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请结合相关项目的区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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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行业情况及走势预测、市场价格或预计价格、公司平均销售价格、

公司销售情况等相关信息，详细说明报告期末对各项开发成本和开发

产品可变现净值的具体确认依据及计算过程，涉及的关键估计及假设，

是否借鉴独立第三方的评估工作，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涉及需披露的，请及时履行

披露义务，并在 7月 7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抄送派出

机构。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20年 6月 30日 

 

 

 

 

 

 


